[bookmark: _GoBack]马克思主义学院关于2020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复试工作补充通知

根据《做好2020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教思政厅函〔2019〕17号）、扬州大学2020年博士生招录相关文件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关于2020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复试工作的通知》的要求，2020年委托给我校培养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计划招生人数为3人，其中一线专职辅导员须占招生计划的70%以上、本校生源至多1人。经过第一轮复试，拟录取的一线专职辅导员未达到招生计划的70%，现决定于2020年7月 13日进行第二轮复试，录取名额为1人；按照1:2的比例，将有两名符合我校录取分数线的专职辅导员进入复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复试资格要求
本次有资格参加复试的考生只限于高校一线专职辅导员，且初试专业课成绩至少达到我校规定的单科及总分最低分数线。　　
二、复试工作
2020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复试工作在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扬州大学基地指导下，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具体领导、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具体组织实施。
（一）复试内容
复试内容包括资格复查、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面试（含英语听力和口语）及体检。
资格复查时，考生须提供身份证、前置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准考证以及科研业绩，思政、辅导员工作、党务工作业绩等相关证明材料。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将认真考核考生本人的现实表现，包括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等方面，特别将注重考查考生的科学精神、学术道德、专业伦理、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情况。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二）复试形式
受疫情影响，复试采用专家线下集中、考生线上面试的复试方法。考生具体参与复试方法将由学院提前通知每位考生。
学科将组建由5-7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的复试专家小组，每个考生复试时间原则上不少于20分钟，每位考生复试结束由面试专家小组专家独立打分。
具体复试流程包括：
1.考生采用网络PPT屏幕共享方式自述（10分钟），自述内容包括：（1）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工作或党务工作概况；（2）科研业绩，思政、辅导员工作、党务工作业绩情况。
2.专家提问、考生回答。
3.专家独立评分。
（三）复试分数构成
复试分数由客观分与主观分两部分构成。
1.复试客观分数
复试客观分数衡量的是考生的科研业绩，思政、辅导员工作、党务工作业绩，将依据如下标准给出相应分数（考生须提前提交相应的佐证材料），满分100分。
客观分数评分标准（按百分制）
	评分内容
	评分说明
	评分指标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
	一票否决
	牢记“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遵纪守法，遵守高校教师职业职业道德规范；无任何学术不端行为

	科研业绩

	科研项目、科研论文、专著和科研获奖等
（40%）
	满分为40分
1、 （1）主持国家及科研项目，得40分；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得30分；主持市厅级科研项目，得10分。（同时主持不同级别项目的，就高计分，不重复计分）
2、 （2）在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榜上发表论文，得30分；在北图版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得20分（与扬州大学学术期刊榜重复者，就高得分且不重复计算）；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得10分（最多只算1篇）。
3、 （3）出版专著，得40分。
4、 （4）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项的（本人排名第一，下同），得40分；获市厅级科研二等及以上奖项的，得15分；或其他级别科研奖项的，得10分。（同时获不同级别科研奖项的，就高计分，不重复计分）

	思政、辅导员工作、党务工作业绩
	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工作和党务工作考核（60%）
	5、 满分为60分
6、 （1）获省级及以上党政（群团）部门组织评比的思想政治工作奖、优秀辅导员、优秀团干部等思想政治工作类荣誉称号或奖励的，得40分；获市厅级党政（群团）部门组织评比的思想政治工作奖、优秀辅导员、优秀团干部等思想政治工作类荣誉称号或奖励的，得30分；其他，得10分。
（2）本人担任班集体辅导员或班主任，指导的班集体或团支部，获省级及以上党政（群团）部门组织评比的先进班集体、先进团支部等思想政治工作类荣誉称号或奖励的，得30分；本人担任班集体辅导员或班主任，指导的班集体或团支部，获市厅级党政（群团）部门组织评比的先进班集体、先进团支部等思想政治工作类荣誉称号或奖励的，得20分；其他，得10分。
（3）本人指导的学生，获省级及以上党政（群团）部门组织评比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五四标兵、优秀团员等证明学生个人优秀成绩的荣誉称号或奖励的，得20分；本人指导的学生，获市厅级党政（群团）部门组织评比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五四标兵、优秀团员等证明学生个人优秀成绩的荣誉称号或奖励的，得10分；其他，得5分


注：①“思想政治工作类荣誉”指获得各级党政（群团）部门组织评比的思想政治工作奖、优秀辅导员、优秀团干部等思想政治工作类荣誉称号或奖励。
　　②“集体获得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荣誉”指各级党政（群团）部门组织评比的先进班集体、先进团支部等思想政治工作类荣誉称号或奖励。
　　③“学生获得荣誉称号或表彰”指各级党政（群团）部门组织评比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五四标兵、优秀团员等证明学生个人优秀成绩的荣誉称号或奖励。
④科研业绩、工作业绩计分时，不以数量计分，只要有相应的业绩便得分。
⑤其他业绩计分由复试专家小组予以评定。
2. 复试主观分数
复试的主观分数衡量的是考生英语运用能力、理论素养、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专家将根据专项计划要求的培养方向要求，结合高校辅导员工作和党务工作性质和特点，对考生的英语运用能力、理论素养、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等进行考核并独立按百分制评分，以所有专家评分的平均值作为复试主观成绩，满分100分。面试成绩60分以下者不予录取。
主观分数评分标准（按百分制）
	评分指标
	评分说明
	评分方式

	理论素养及科研潜力考查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80%）
	满分为80分
通过面试提问方式进行考核。

	英语测试
	面试提问
（20%）
	满分为20分
从语言流畅程度、用词准确程度、表意清楚程度三个方面进行考查给分。



（三）复试时间与地点
复试时间为2020年7月13日下午3:00，复试专家小组线下集中地点为马克思主义学院201会议室。
（四）缴纳费用
参加复试的考生需缴纳复试费（80元/生）。请考生在规定的期限内登录我校综合缴费平台（http://fee.yzu.edu.cn/）缴纳复试费。
三、录取工作
按照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要求（招生单位本校生源不能超过招生总名额的三分之一，招收一线专职辅导员的比例须占招生名额的70%以上）及考生的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按序录取。
综合成绩构成比例为：初试成绩占40%，复试客观成绩占20%，复试主观成绩占40%。
综合成绩=初试成绩÷3×40%+复试客观成绩×20%+复试主观成绩×40%
本专项计划录取类别均为定向培养，被录取人员须在被录取前与招生单位、用人单位分别签订定向就业合同。不能签订定向就业合同的考生不予录取。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招生复试工作办公电话，0514-87984631；联系人，陈老师。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O二O年七月十一日
